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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PEW 國際電子製作創新大賽澳門站

暨澳門第五屆青少年電子創新邀請賽 

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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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 賽事安全 

1.1 運動員應充分認識比賽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考慮自身安全參加比賽的能力，並按照競

賽組織委員會的要求購買保險，承擔賽事風險。 

1.2 各參賽隊領隊負責與賽事組委會的聯絡工作，並對本單位所有參賽隊在賽事期間的各項工

作和人員安全負責。 

1.3 各參賽隊領隊、教練負責本隊運動員的訓練和競賽組織工作，應熟知賽事的競賽規程、競

賽規則、排程和有關規定，帶領參賽隊安全準時到達賽場和駐地。 

1.4 各參賽隊應加強隊員健康安全管理，如發現特殊情況，應及時主動向賽事主、承辦單位彙

報。 

1.5 親子組各參賽隊家長應對自己孩子在競賽期間的行為和安全負責。 

1.6 競賽期間嚴禁攜帶易燃易爆等危險物品，凡是危及安全、妨礙比賽的器材或裝置，裁判委

員會有權禁止使用並取消參賽資格。 

2 競賽規定 

2.1 競賽所用器材、電池、工具、筆記本電腦等，由參賽隊自行準備並對其安全負責，賽場不

提供任何電源。 

2.2 比賽焊接製作必須使用電池電烙鐵，電源電壓不高於 6V。 

2.3 比賽禁止使用電動工具（如電動螺絲刀等），氣體電烙鐵等工具。 

2.4 運動員包括參賽學生、參賽學生家長、參賽教練員，親子組由一名運動員及家長組成，家

長為直系親屬，不局限於父母。 

2.5 每場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入場，運動員應按照競賽日程準時、有序進入賽場並按照自己座位

號就坐，保持賽場安靜，準備比賽。 

2.6 運動員未按規定填寫、佩戴參賽證件，證件與本人身份不相符，參賽器材不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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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比賽成績或比賽資格。 

2.7 每場比賽結束後，運動員必須確認比賽成績並簽字，然後立即離開賽場，不遵守規定者取

消競賽成績。 

2.8 運動員應自覺遵守競賽紀律，保持賽場環境衛生,服從組委會各項安排。 

2.9 運動員應恪守公平和誠實，應尊重對手，尊重裁判，尊重觀眾，尊重工作人員，尊重競賽

區域內的其他人員。 

2.10 運動員不得使用任何違禁藥物，並有義務接受組委會賽前或賽後檢查。 

2.11 對於犯規或從犯規中受益的運動員，將視其犯規程度給予相應處分。 

2.12 裁判員在執裁過程中必須堅持公平、公正、獨立原則，不偏袒任何一方。 

2.13 對於違規的裁判員，將視其錯誤程度給予相應處分。 

2.14 裁判委員會有權根據比賽現場情況臨時調整競賽時間、賽制、輪次或取消比賽。 

2.15 賽事組委會有權使用所有參賽人員在比賽和訓練中的肖像權，用於賽事宣傳。 

3 退賽 

3.1 每場比賽開始後運動員不能再進入賽場，遲到者視為自願退賽。 

3.2 競賽過程中，運動員因身體健康原因、競賽器材故障或遺失證件等原因不能繼續比賽者，

應立即向就近的裁判員申請退賽並簽字確認離場。 

3.3 退賽運動員應服從裁判員安排，不得私自離開賽場或給比賽造成影響。 

3.4 退賽運動員本場比賽成績無效。 

4 棄賽 

4.1 運動員在賽前因故不能參賽時，應由領隊或教練員向專案裁判長遞交書面報告確認棄賽。 

4.2 棄賽等同於未參加該項比賽，這有可能對規定參賽人數的團體競賽專案產生影響。 

5 質詢和申訴 

5.1 運動員如對裁判裁決有疑義，必須由領隊向專案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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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如對裁判委員會的最後裁決仍有異議，必須由領隊向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5.3 所有申訴均應在本輪比賽結束後 1 小時內提出。 

 

5.4 對成績名次評定有異議時，應在公佈成績後 1 小時內提出。 

 
第二章 競賽專案與組別 

1 競賽專案 

1.1 親子組 

1.1.1 電路創新設計製作 

1.1.2 蛇形機器人 

1.1.3 太空探測器 

1.2 U10、U12、U15、團體組 

1.2.1 電路創新設計製作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1.2.2 足球機器人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1.2.3 智能尋軌器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1.2.4 遙控編碼探雷器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1.2.5 太空探測器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1.2.6 智能車賽道 U10 拼裝型、U12 焊接型 

 

第三章 電路創新設計製作(親子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按要求完成大賽現場公佈的賽題並演示作品功能。 

1.2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行準備。 

1.3 比賽共四道賽題，每題答題時間不超過 5 分鐘，計時精確到 0.1 秒。

第一題（25 分，由學生獨立完成）。 

第二題（25 分，由家長獨立完成）。 



5  

第三題（25 分，可由學生和家長共同完成）。

第四題（25 分，可由學生和家長共同完成）。 

1.4 當裁判員發令，比賽開始並計時，運動員翻開賽題作答。 

1.5 每題作品使用的元器件及導線數量不能超出器材清單中標注的數量。 

1.6 當運動員完成題目作品後，須用蓋布將作品完全遮蓋並向裁判報號，報號表示作品已製作

完成，比賽停止並計時。 

1.7 報號後的運動員不得再觸碰或修改作品，應在原位靜坐等待裁判員判題。 

1.8 當裁判員判題時，運動員應自行操作作品，使其穩定地演示賽題要求的效果，由裁判員判

斷是否正確。 

1.9 在下一題比賽開始前不得拆除前一題作品的拼搭內容。 

1.10 全部賽題答題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運動員報號前未使用遮蓋布完全遮蓋作品或未切斷作品電源開關，本題成績無效。 

2.3 運動員報號後未等裁判員判題觸碰或修改作品，本題成績無效。 

2.4 作品接通電源開關後，不能按題意正確、穩定演示效果，本題成績無效。 

2.5 作品接通電源開關後，需作調整才能演示效果（題目要求調整的除外），本題成績無效。 

2.6 除軟導線外，作品拼裝不平整、層次混亂、導線條或元器件在相鄰層交叉的，本題成績無

效。 

2.7 作品未使用底板拼裝、連接點或導線條超出底板的，本題成績無效。 

2.8 作品未使用子母扣連接、連接不牢固或電路工作不穩定，本題成績無效。 

2.9 作品使用無關、不合理、不符參數要求的元器件，或元器件極性錯誤、違背電子技術基本

原理，本題成績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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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題目作品的，本題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根據答題得分和正確題目總用時排定個人名次，答題得分高者優勝。 

 

3.2 答題得分相同，正確題目總用時少者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3 答題得分為 0 分，成績無效，不取獎。 

 

 

第四章 蛇形機器人(親子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規定內現場製作調試一套蛇形機器人（學生可在家長協助下完成現場製作和調

試），並使用該作品完成比賽。 

1.2. 比賽使用全新器材，蛇形機器人製作要求按照圖紙組裝，作品完整無缺件，各部件安裝位

置及編碼對頻設置準確無誤，編碼對頻設置如下圖： 

 

 

 

 

 

 

 

 

 

 

 

 

 

 

 

 

 

1.3. 【製作賽】 

1.3.1 製作賽 30 分鐘，運動員聽從裁判員口令，製作賽開始並計時。 

1.3.2 規定時間內完成蛇形機器人製作的運動員可在賽道內進行調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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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製作賽結束時，運動員應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員審核作品，作品符合製作要求的運動員

參加行進賽。 

1.3.4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蛇形機器人製作或編碼對頻錯誤的運動員不能參加行進賽，應舉手

向裁判員示意，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4 【進行比賽】 

1.4.1 親子組學生可在家長協助下完成比賽，U10 組學生獨立完成比賽。 

1.4.2 行進賽共兩輪，每輪比賽滿分 100 分（1 次繞樁 20 分，1 次射門 20 分），時間不超過 60 

秒，計時精確到 0.1 秒。 

1.4.3 每輪行進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作品進行調試。 

1.4.4 運動員聽從裁判口令，行進賽開始並計時。 

1.4.5 運動員應在規定時間內，使用遙控器操控蛇形機器人按規定路線行進並完成任務（4 次繞

樁，1 次射門），當足球全部通過球門線時，比賽停止並計時，本輪比賽得分 100 分。 

1.4.6 當蛇形機器人的所有部位通過對應分值線時，既完成 1 次繞樁。如成功繞樁後的蛇形機器

人返回至分值線前，得分不變。 

1.4.7 行進賽中蛇形機器人“漏樁”必須補繞，否則後續所有得分無效，將以蛇形機器人“漏樁” 

前的得分作為本輪比賽得分，計時 60 秒。 

1.4.8 蛇形機器人在行進賽中為調整方向離開賽道的不扣分。 

1.4.9 若蛇形機器人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全部任務（4 次繞樁和 1 次射門），以超時前蛇形機器 

人已完成任務的得分作為本輪比賽得分，計時 60 秒。 

1.4.10 若蛇形機器人在行進途中停止超過 10 秒，比賽停止並計時，以比賽結束前蛇形機器人已

完成任務的得分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4.11 若蛇形機器人在行進賽中出現“卡樁”或“卡門”，運動員應使用遙控器操控蛇形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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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解除，此過程不停止計時。 

1.4.12 若蛇形機器人在行進賽中碰到足球，使足球位置發生移動，應由運動員（學生或家長）將

足球歸位，此過程不停止計時。 

1.4.13 每輪行進賽結束前運動員不能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進中的蛇形機器人。 

1.4.14 每輪行進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1.4.15 兩輪行進賽全部結束後，運動員應立即關閉蛇形機器人和遙控器的電源開關。 

2 罰則 

2.1 比賽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競賽規則的器材、工具，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2 參賽作品無現場裁判員標記或編號不正確的，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3 比賽期間向他人提供幫助或接受他人幫助，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4 蛇形機器人不符合製作要求，本輪比賽成績扣除 5 分。 

2.5 蛇形機器人在行進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6 行進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進中的蛇形機器人，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取較好一輪行進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根據另一輪行進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3 兩輪行進賽均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4 競賽場地 

4.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 

4.2 場地規格：長 450cm, 寬 100cm，場地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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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空探測器(親子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 40 分鐘內，現場製作、調試一套太空探測器（學生可在家長協助下完成現場製作

和調試），並使用該作品進行比賽。 

1.2 製作要求：太空探測器的指示燈顯示正確，行進方向正確。 

1.3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備，賽前不能進行任何加工或製作，裁判員對參賽器材進行標

記。 

1.4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太空探測器製作的運動員完成回歸任務。 

1.5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太空探測器製作的運動員不能參加探測賽，應舉手向裁判員示意，

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6 探測賽共兩輪，學生須獨立完成比賽。 

1.7 每輪探測賽滿分 100 分（探測分+回收分），每輪時間不超過 90 秒，計時精確到 0.1 秒。 

1.8 每輪探測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參賽作品進行調試，並將太空探測器放置

在起始線後，不得壓到或超越起始線，做好準備。 

1.9 當裁判員發令，探測賽開始並計時。 

1.10 太空探測器應在賽道內行駛至“探測區”短暫停留，獲得（探測分），然後自行折返，當

太空探測器任意機械腳通過起始線時，獲得（回收分），比賽停止並計時，以（探測分+回

收分）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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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當太空探測器停留探測時，機械腳在兩個分值區的交界處，以低分區的分值作為本輪比賽 

（探測分）。 

1.12 若太空探測器在自行折返過程中駛離賽道，當全部機械腳完全離開賽道時，比賽停止並計

時，本輪比賽只記錄（探測分），（回收分）0 分。 

1.13 若太空探測器在自行折返途中停止超過 10 秒，比賽停止並計時，本輪比賽只記錄（探測

分），（回收分）0 分。 

1.14 兩輪探測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太空探測器不符合製作要求，本輪比賽成績扣除 5 分。 

2.3 太空探測器在探測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4 太空探測器在行駛至“探測區”途中機械腳全部離開賽道，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5 太空探測器在行駛至“探測區”途中停止超過 10 秒，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6 探測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太空探測器，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7 單輪探測賽時間超過 90 秒，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8 參賽作品無現場標記的編號及記號、編號不正確的，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取較好一輪探測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根據另一輪探測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3 兩輪探測賽均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4 競賽場地 

4.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 

4.2 賽道長 200cm、寬 100cm，起始區、著陸區、探測區分佈見示意圖，場地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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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電路創新設計製作(U10、U12、U15、團體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按要求完成大賽現場公佈的賽題並演示作品功能。 

1.2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行準備，嚴禁攜帶任何通訊工具參賽。 

1.3 共四道賽題，須運動員獨立完成比賽。 

第一題（25 分，答題時間不超過 6 分鐘，計時精確到 0.1 秒）。 

第二題（25 分，答題時間不超過 6 分鐘，計時精確到 0.1 秒）。 

第三題（25 分，答題時間不超過 6 分鐘，計時精確到 0.1 秒）。 

第四題（25 分，答題時間不超過 6 分鐘，計時精確到 0.1 秒）。 

1.4 當裁判員發令，比賽開始並計時，運動員翻開賽題作答。 

1.5 每題作品使用的元器件及導線數量不能超出器材清單中標注的數量。 

1.6 當運動員完成題目作品後，須用蓋布將作品完全遮蓋並向裁判報號。 

1.7 報號表示作品已製作完成，比賽停止並計時，運動員不得再觸碰或修改作品，應在原位靜

坐等待裁判員判題。 

1.8 當裁判員判題時，運動員應自行操作作品，使其穩定地演示賽題要求的效果，由裁判員判

斷是否正確。答題正確獲得相應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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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下一題比賽開始前不得拆除前一題作品的拼搭內容。 

1.10 全部賽題答題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運動員報號前未使用遮蓋布完全遮蓋作品或未切斷作品電源開關，本題成績無效。 

2.3 運動員報號後未等裁判員判題觸碰或修改作品，本題成績無效。 

2.4 運動員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題目作品，本題成績無效。 

2.5 作品在演示過程中不能按題意正確、穩定演示效果，本題成績無效。 

2.6 作品在演示過程中需要進行調整才能演示效果（題目要求調整的除外），本題成績無效。 

2.7 作品在演示過程中出現元器件過熱、冒煙、燒毀等危險現象，本題成績無效。 

2.8 除軟導線外，作品拼裝不平整、層次混亂、硬導線或元器件在相鄰層交叉的，本題成績無

效。 

2.9 作品未使用底板拼裝、連接點或導線條超出底板的，本題成績無效。 

2.10 作品未使用子母扣連接、連接不牢固或電路功能不穩定，本題成績無效。 

2.11 作品使用無關、不合理、不符參數要求的元器件，或元器件極性錯誤、違背電子技術基本

原理的，本題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個人成績 

3.1.1 根據答題得分和正確題目總用時排定個人名次，答題得分高者優勝。 

3.1.2 答題得分相同，正確題目總用時少者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1.3 答題得分為 0 分，成績無效，不取獎。 

3.2 團體成績 

3.2.1 各組別、各參賽隊，取個人成績靠前的 2 名男運動員和 2 名女運動員的答題得分之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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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正確題目用時之和（總用時）排定團體名次。 

註：如是男校或女校，則只取各評分項目的個人成績靠前 4 名運動員的總得分和總用時。 

3.2.2 總得分高的隊伍優勝。總得分相同，總用時短的隊伍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2.3 除相關獎座外，各成員均可獲相應獎牌。 

 

第七章 足球機器人(U10、U12、U15、團體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 40 分鐘內，現場正確製作、調試一套足球機器人，並使用該作品完成射門任務。 

1.2. 製作要求：足球機器人按照圖紙要求組裝，作品完整無缺件、少件，各部件安裝位置準確

無誤，指示燈顯示、揮杆功能、行進方向正確。 

1.3. U10、U12 組運動員使用拼裝型競賽器材，中學組運動員使用焊接型競賽器材。 

1.4.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備，賽前不能進行任何加工或製作，裁判員對參賽器材進行標

記。 

1.5.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足球機器人製作的運動員參加行駛賽。 

1.6.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足球機器人製作或不符合製作要求的運動員不能參加射門賽，應

舉手向裁判員示意，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7. 射門賽共兩輪，每輪比賽滿分 21 分（進球分+停止分），每輪比賽時間不超過 120 秒，計 

時精確到 0.1 秒，須運動員獨立完成。 

1.8. 每輪射門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參賽作品進行調試，並將足球機器人的

尾輪放置在起點線後，不得壓到或超越起點線，做好準備。 

1.9. 當裁判員發令，射門賽開始並計時。 

1.10. 足球機器人出發後，被擊中的球越過球門紅線（落地面）進入球門計相應分數（1/2/3/4 

分）。足球機器人行駛到終點並停止，獎勵 1 分。 

1.11. 足球機器人到達終點前的行駛路線必須沿黑色軌跡進行。足球機器人完全離開黑色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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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進過程中停止前進 10 秒，則終止本輪比賽，終止前獲得的分數有效。 

1.12. 足球機器人啟動後，如守門員摔倒，選手不得觸碰或者扶起。否則終止本次比賽，終止前

獲得的分數有效。 

1.13. 已經踢到但未進入球門的，選手需及時將其取出賽道，如未及時清理影響後面的足球運動

軌跡責任自負。 

1.14. 兩輪射門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足球機器人在行駛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3 射門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足球機器人，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4 參賽作品無現場裁判員標記或編號不正確的，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個人成績 

3.1.1 取較好一輪射門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1.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根據另一輪射門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1.3 兩輪射門賽均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3.2 團體成績 

3.2.1 各組別、各參賽隊，取個人成績靠前的 2 名男運動員和 2 名女運動員較好一輪射門賽的成

績之和（總得分）、用時之和（總用時）排定團體名次。 

是男校或女校，則只取各評分項目的個人成績靠前 4 名運動員的總得分和總用時。 

3.2.2 總得分高的隊伍優勝。總得分相同，總用時短的隊伍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2.3 除相關獎座外，各成員均可獲相應獎牌。 

4 競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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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場地示意圖如下： 

 
 

第八章 智能尋軌器(U10、U12、U15、團體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 40 分鐘內，現場正確製作、調試一套智慧尋軌器，並使用該作品完成暢遊澳門任

務。 

1.2 製作要求：智能尋軌器按照圖紙要求組裝，作品完整無缺件、少件，各部件安裝位置準確

無誤，指示燈顯示正確，行進方向正確。 

1.3 U10、U12 組運動員使用拼裝型競賽器材，中學組運動員使用焊接型競賽器材。 

1.4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行準備，賽前不能進行任何加工或製作，裁判員將對參賽器材

進行標記。 

1.5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智慧尋軌器製作的運動員參加行駛賽。 

1.6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智慧尋軌器製作或不符合製作要求的運動員不能參加行駛賽，應舉

手向裁判員示意，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7 行駛賽共兩輪，每輪比賽滿分 100 分，每輪比賽時間不超過 120 秒，計時精確到 0.1 秒，

須運動員獨立完成。 

1.8 每輪行駛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參賽作品進行調試，並將智能尋軌器的尾

輪放置在起點線後，不得壓到或超越起點線，做好準備。 

1.9 當裁判員發令，行駛賽開始並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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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當智能尋軌器的車頭到達“停止區”邊界線，在“停止區”的任意位置停止時，比賽停止

並計時，以比賽停止時智能尋軌器的車頭所在分值線的分數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11 若智能尋軌器按照規定路線行駛至“停止區”但未停止，當智能尋軌器的尾輪駛離“停止

區”邊界線，比賽停止並計時，本輪比賽得分 91 分。 

1.12 若智能尋軌器在到達“停止區”前出現脫軌，當智能尋軌器的尾輪駛離規定路線時，比賽

停止並計時，以智能尋軌器的尾輪最後通過分值線的分數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13 若智能尋軌器在到達“停止區”前出現停駛，以停駛前智能尋軌器的尾輪最後通過分值線

的分數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14 若智能尋軌器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到達“停止區”，以超時前智能尋軌器的尾輪最後通過分 

值線的分數作為本輪比賽得分，計時 120 秒。 

1.15 兩輪行駛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智能尋軌器在行駛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3 行駛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智能尋軌器，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4 參賽作品無現場裁判員標記或編號不正確的，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個人成績 

3.1.1 取較好一輪行駛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1.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根據另一輪行駛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1.3 兩輪行駛賽均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3.2 團體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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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各組別、各參賽隊，取個人成績靠前的 2 名男運動員和 2 名女運動員較好一輪行駛賽的成

績之和（總得分）、用時之和（總用時）排定團體名次。 

總得分高的隊伍優勝。總得分相同，總用時短的隊伍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註：如

是男校或女校，則只取各評分項目的個人成績靠前 4 名運動員的總得分和總用時。 

3.2.2 總得分高的隊伍優勝。總得分相同，總用時短的隊伍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2.3 除相關獎座外，各成員均可獲相應獎牌。 

4 競賽場地 

3.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場地示意圖如下： 

 

 

第九章 遙控編碼探雷器(U10、U12、U15、團體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 40 分鐘內，現場正確製作、調試一套遙控編碼探雷器，並使用該作品進行比賽。 

1.2 製作要求：遙控編碼探雷器按照圖紙要求組裝，作品完整無缺件、少件，各部件安裝位置

準確無誤，指示燈顯示正確，行進方向正確，遙控器和探測器編碼正確。 

1.3 U10、U12 組運動員使用拼裝型競賽器材，中學組運動員使用焊接型競賽器材。 

1.4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行準備，賽前不能進行任何加工或製作，裁判員將對參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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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標記。 

1.5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遙控編碼探雷器製作的運動員參加探雷賽。 

1.6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遙控編碼探雷器製作或不符合製作要求的運動員不能參加探雷賽，

應舉手向裁判員示意，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7 運動員在進行探雷賽前，應整理好全部比賽物資並將其帶離現場，比賽結束後不再返回製

作場地。 

1.8 探雷賽共一輪，按探雷數量計分，比賽滿分 100 分（每個雷正確得 15 分，規定時間內完成 

探測並將成績單交至裁判員另加 10 分，每個雷錯誤扣 20 分），須運動員獨立完成。 

1.9 探雷賽時間不超過 120 秒，計時精確到 0.1 秒，比賽用時以運動員將《探雷報告單》交到

指定處的時間為准。 

1.10 探雷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參賽作品進行調試，並將遙控編碼探雷器放置

在賽道外，不得壓到賽道邊界線，做好準備。 

1.11 當裁判員發令，探雷賽開始並計時。 

1.12 遙控編碼探雷器可在賽道邊界線外的任意位置出發，運動員應使用遙控器操控遙控編碼探

雷器，使其在賽道內完成探雷任務。 

1.13 若遙控編碼探雷器在探測賽中出現故障或駛離賽道，比賽停止並計時，以比賽停止前獲得

的探雷分數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14 探雷賽結束前運動員不能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遙控編碼探雷器。 

1.15 探雷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2.2 遙控編碼探雷器在探雷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3 運動員未按比賽現場要求對遙控編碼探雷器和遙控器編碼、對頻，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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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探雷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遙控編碼探雷器，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5 探雷賽時間超過 120 秒，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6 參賽作品無現場裁判員標記或編號不正確的，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個人成績 

 

3.1.1 取探雷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1.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名次並列。 

3.1.3 探雷賽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3.2 團體成績 

3.2.1 各組別、各參賽隊，取個人成績靠前的 2 名男運動員和 2 名女運動員探雷賽的成績之和（總

得分）、用時之和（總用時）排定團體名次。 

註：如是男校或女校，則只取各評分項目的個人成績靠前 4 名運動員的總得分和總用時。 

3.2.2 總得分高的隊伍優勝。總得分相同，總用時短的隊伍優勝。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2.3 除相關獎座外，各成員均可獲相應獎牌。 

4 競賽場地 

4.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場地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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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太空探測器 (U10、U12、U15、團體組)競賽規則 

1 競賽細則 

1.1 運動員在 40 分鐘內，現場製作、調試一套太空探測器，並使用該作品進行比賽。 

1.2 製作要求：太空探測器的指示燈顯示正確，行進方向正確。 

1.3 比賽使用器材由各參賽隊自備，賽前不能進行任何加工或製作，裁判員對參賽器材進

行標記。 

1.4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太空探測器製作的運動員完成回歸任務。 

1.5 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太空探測器製作的運動員不能參加探測賽，應舉手向裁判員示

意，簽字確認比賽成績後立即離場。 

1.6 探測賽共兩輪，學生須獨立完成比賽。 

1.7 每輪探測賽滿分 100 分（探測分+回收分），每輪時間不超過 90 秒，計時精確到 0.1 

秒。 

1.8 每輪探測賽開始前有 10 秒準備時間，運動員可對參賽作品進行調試，並將太空探測器

放置在起始線後，不得壓到或超越起始線，做好準備。 

1.9 當裁判員發令，探測賽開始並計時。 

1.10 太空探測器應在賽道內行駛至“探測區”短暫停留，獲得（探測分），然後自行折

返，當太空探測器任意機械腳通過起始線時，獲得（回收分），比賽停止並計時，以

（探測分+回收分）作為本輪比賽得分。 

1.11 當太空探測器停留探測時，機械腳在兩個分值區的交界處，以低分區的分值作為本輪

比賽（探測分）。 

1.12 若太空探測器在自行折返過程中駛離賽道，當全部機械腳完全離開賽道時，比賽停止

並計時，本輪比賽只記錄（探測分），（回收分）0 分。 

1.13 若太空探測器在自行折返途中停止超過 10 秒，比賽停止並計時，本輪比賽只記錄

（探測分），（回收分）0 分。 

1.14 兩輪探測賽結束後運動員應簽字確認比賽成績。 

2 罰則 

2.1 比賽期間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接受他人幫助，違者取消本輪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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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太空探測器不符合製作要求，本輪比賽成績扣除 5 分。 

2.3 太空探測器在探測賽中有零部件脫落，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4 太空探測器在行駛至“探測區”途中機械腳全部離開賽道，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5 太空探測器在行駛至“探測區”途中停止超過 10 秒，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6 探測賽結束前運動員進入賽道或觸碰行駛中的太空探測器，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7 單輪探測賽時間超過 90 秒，本輪比賽成績無效。 

2.8 參賽作品無現場標記的編號及記號、編號不正確的，比賽成績無效。 

3 名次評定 

3.1 取較好一輪探測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得分高者優勝。得分相同，用時短者優勝。 

3.2 得分與用時均相同，根據另一輪探測賽成績排定個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並列。 

3.3 兩輪探測賽均為 0 分，比賽成績無效，不取獎。 

4 競賽場地 

4.1 場地要求區域內平整、無障礙物和無明顯坡度。 

4.2 賽道長 200cm、寬 100cm，起始區、著陸區、探測區分佈見示意圖，場地示意圖如下： 

 

 

第十一章 未來創芯師-智慧電路與工程創新賽 競賽規則 

此比賽項目為邀請賽，由組委會邀請學校派學生參與，方可獲得參賽資格，另

比賽細則單獨派發。 


